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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林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顺付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徐顺付

公司负责人林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顺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顺付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0,707,866.40 111,762,136.48 2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006,316.45 17,059,348.86 29.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86,320.73 40,988.51 181,380.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21,074,898.96 873,707.74 36,64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90,360.66 -4,244,121.3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131,680.20 5,800,943.31 -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1.4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3

不适用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3,27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北京新恒基 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38 25,743,813

无

北京盈泽科 技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8 13,034,700

无

济南金鲁实业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 5,333,334 5,333,334

无

北京新恒基 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5 2,000,000

无

陈庆桃

境内自然

人

1.3 1,923,579

无

顾力权

境内自然

人

1.28 1,900,000

无

马进

境内自然

人

1.27 1,887,771

无

林宏辉

境内自然

人

1.2 1,782,798

无

陈诗平

境内自然

人

1.01 1,491,250

无

连丽娇

境内自然

人

0.92 1,355,699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北 京 新 恒

基 投 资 管

理 集 团 有

限公司

25,743,813

人民币普通股

北 京 盈 泽

科 技 投 资

有限公司

13,034,7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 京 新 恒

基 房 地 产

集 团 有 限

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庆桃

1,923,579

人民币普通股

顾力权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马进

1,887,771

人民币普通股

林宏辉

1,782,798

人民币普通股

陈诗平

1,491,250

人民币普通股

连丽娇

1,355,699

人民币普通股

成和梅

1,274,349

人民币普通股

上 述 股 东

关 联 关 系

或 一 致 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

，

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间未获知存在关联关系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货币资金

96,285,590.24 21,653,571.57 74,632,018.67 344.66

应收账款

21,344,864.77 701,305.74 20,643,559.03 2,943.59

预付账款

119,177.52 66,076,856.07 -65,957,678.55 -99.82

应付账款

22,794,557.64 2,129,299.30 20,665,258.34 970.52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

）

营业收入

321,074,898.96 873,707.74 320,201,191.22 36,648.55

营业成本

310,790,275.51 421,499.51 310,368,776.00 73,634.43

销售费用

114,473.92 14,896.60 99,577.32 668.46

管理费用

2,547,478.11 1,790,510.28 756,967.83 42.28

财务费用

-17,087.34 1,964,051.15 -1,981,138.49 -100.87

资产减值损失

1,087,080.39 4,548.48 1,082,531.91 23,79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86,320.73 40,988.51 74,345,332.22 181,380.91

货币资金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结算上年预付的采购款及实现销

售回款所致；

应收账款发生较大变动的主要原因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赊销所致；

预付账款发生较大变动的主要原因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上年预付的采购款本报告

期结算所致；

应付账款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报告期末尚有部分采购款未支付

所致；

营业收入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实现黄金珠宝销售所致；

营业成本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实现黄金珠宝销售所致；

销售费用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本报告期产生销售费用所致；

管理费用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本报告期产生管理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无计息借款不计提利息支出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期末形成的应收账款计提所

致坏账损失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实现销售回

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03年12月15日收到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03）长民商初字第1720号、1721号、1722号《民

事案件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诉状称：公司于2000年12月26日以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未注册)的49%的股份为质押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工行根据《转贷款合同书》签订借款总

金额2,629.80万元的三年期借款合同(已还款170万元)，由公司应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盈利分

红偿还贷款本息, 虽贷款未到期且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03年12月31日未注册也一直未投

产运营,仍起诉本公司，请求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息28,057,377.55元，对公司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

公司的49%的股份有优先受偿权； 2003年度公司会计报表作增加营业外支出及预计负债处理。 2004

年7月29日，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以（2003）长民商初字第1721号《民事判决书》，做出公司给付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借款本金1000万元人民币、自2000年12月26日起至付清借款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对公司在山东莲花

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49%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 2004年8月10日，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2003）长民商初字第1720号、1722号《民事裁定书》做出中止诉讼的裁定。 2005年3月21日，济南市长

清区人民法院（2003）长民商初字第1720号、1722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做出公司给付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借款本金1239.8万元人民币、220万元人民币， 并自2000年12月26日起至付清借款

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逾期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

区支行对公司在山东莲花金泰有限责任公司的49%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 2005年6月27日，中

国工商银行济南市长清区支行剥离了上述贷款事项。 2009年11月2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

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称，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

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对公司为借款人及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 该重大诉讼

事项已于2003年12月24日、2004年9月15日及2009年12月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2、 关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起诉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纠纷一

案，本公司于2006年11月24日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济民四初字第196号《应诉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查封令№ 0503642。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财产保全申请， 请求冻结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33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

值的财产。 2006年11月24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下达了（2006）济民四初字第196号《民事裁

定书》及查封令№ 0503642。 冻结我公司和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330万元或查封扣押

相应价值的财产。 2007年1月31日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济民四初字第19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被告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贷款本金333万元，利息847942.09元（利息计至2006年12月20日，嗣后至

本判决生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另行计付）；被告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本判决第一条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履行上述保证义务

后，有权向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案件受理费13330元，财产保全费8585元，合计21915元，由

被告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因该款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济南办事处已预交，故由两被告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与原告结清。 2009年11月2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称，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对

公司为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

司。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2006年11月29日、2007年2月3日及2009年12月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上。

对于以上1、2项公司所欠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在2012年12月12日，公司与中矿必拓投资

有限公司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约定：公司同意在债务重组协议生效之日起2日内以现金的方式向中

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足额偿还人民币15,000,000.00元； 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在收到公司偿还的

人民币15,000,000.00元款项后， 对公司剩余债务人民币33,093,104.37元中豁免公司人民币18,093,

104.37元债务，并在2日内向公司出具《关于豁免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债务的确认函》；公司

同意在收到上述《关于豁免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债务的确认函》的第二天起开始对所欠中矿

必拓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15,000,000.00元剩余债务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中矿必拓投资

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收到公司偿还的人民币15,000,000.00元。 因此， 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

依据与公司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约定，同意对公司剩余债务人民币33,093,104.37元中豁免公司人民

币18,093,104.37元债务。 上述债务豁免后，公司尚欠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的剩余债务15,000,000.00

元未予履行。 2013年9月12日，公司与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矿必拓"）经友好协商签订了

《还款协议书》，相关内容如下：双方确认，截止到2013年9月30日，我公司共欠中矿必拓款项本息合计为

人民币15,675,000.00元。我公司同意在本还款协议书生效之日起2日内以现金的方式向中矿必拓偿还人

民币15,675,000.00元，中矿必拓收到我公司偿还的人民币15,675,000.00元后，我公司所欠中矿必拓款

项已全部还清，我公司不再欠中矿必拓任何款项。 本还款协议书生效且中矿必拓收到我公司偿还的人民

币15,675,000.00元后，中矿必拓同意持本还款协议书与我公司共同到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办理执行终结事项。 由于该项还款人民币15,675,000.00元需向我公司的股东借款，因此，只

有在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我公司向股东借款人民币15,675,000.00元议案后， 本协议正式生效。

2013年9月30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因无参会股东对《关于向公司股东借款的议案》

进行表决，该议案未获通过。 所以我公司与中矿必拓签署的上述《还款协议书》不生效。 上述债务重组事

项已于2012年12月13日、12月29日、2013年9月14日、10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2013年12月12日，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收到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

同意债务转移的函》， 同意公司将应支付给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共计人民币15,852,500.00元的付款

义务全部转移给HUAXIA� TRADING� LTD。 2013年12月12日，公司与HUAXIA� TRADING� LTD签署

《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3033）， 公司将应支付给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共计人民币15,852,

500.00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HUAXIA� TRADING� LTD。

2013年12月14日，HUAXIA� TRADING� LTD收到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同意不计收

利息的函》， 同意自2013年12月13日起不计收HUAXIA� TRADING� LTD未支付款项人民币15,852,

500.00元的债务利息。

2013年12月27日，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收到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发来的《债权

转让通知书》，具体内容为：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对HUAXIA� TRADING� LTD人民币壹仟伍佰捌

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小写：15,852,500.00元） 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承

受。

2013年12月31日，HUAXIA� TRADING� LTD收到了公司股东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

出的《关于豁免HUAXIA� TRADING� LTD债务的函》，同意豁免HUAXIA� TRADING� LTD对北京新

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人民币玖仟伍佰壹拾捌万捌仟贰佰肆拾捌元伍角（小写：95,188,248.50元）的

债务， 上述豁免HUAXIA� TRADING� LTD95,188,248.50元的债务中含HUAXIA� TRADING� LTD所

欠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700万元债务。

上述债务处理事项已于2013年12月14日、12月28日、2014年1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上。

报告期内， 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所欠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已处理完毕，

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不再欠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任何款项。

3、 公司与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2003年11月24日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3）济民四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给付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济南金泰科技

有限公司）借款4,403,171.72元。 2005年8月12日收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04）历城执

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执行人（我公司）在济南志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110万元股权

予以冻结、查封。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7月28日依法委托山东鑫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我公司所持有的济南志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0万股法人股，2006年11月6日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最高价135万元竞得。 2006年12月4日 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04）历城

执字第213-3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结果如下：被执行人（我公司）在济南志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110万股法人股归买受人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 买受人北京赛伦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应持本裁定书在30日内到山东产权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公司于2013年5月3日收到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04）历城执字第213号《执行裁定书》、（2004）历城执字第213-4号

《执行裁定书》。 （2004）历城执字第213号《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及裁定结果：查封（扣押、冻结）被

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份； 期限自2013�年3�月18日至

2014年3月17日。（2004）历城执字第213--4号《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及裁定结果：拍卖被执行人山

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443.764905万股。 2013年8月初，公司到

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了解公司房产情况，查询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向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出具了（2004）历城执字第2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两份）、（2004）历城执字第213号《执

行裁定书》（一份），将公司的两栋房产予以查封。 公司截止目前尚未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上述《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2004）历城执字第213号《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本院

已立案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3）历民商初字第1143号民事判决书，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 裁定如

下：继续查封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济南市洪楼西路29号的房产一宗（房产证号为：

历城002840）。查封期限：上述措施期限自2013年1月8日至2014年1月7日。期间不得对上述财产处分、转

移、毁损、设定权利负担。 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2004）历城执字第213号《协助执行通知

书》的主要内容：请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协助执行以下事项：继续查封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位于济南市洪楼西路29号的房产一宗（房产证号为：历城002840）。 （2004）历城执字第213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请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协助执行以下事项：继续查封被执行

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济南市洪楼西路29号的房产一宗（房产证号为：历城002841）。

2013年7月5日，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委托山东永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已查封我公司持有的山东

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评估鉴定。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向我公司送达了《价值鉴定报告书》

鲁永晟评鉴定【2013】第015号，评估鉴定结论如下：根据清查、盘点财产清单，截至评估基准日2013年4

月30日，委托评估鉴定的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443.764905万

元的股权，评估价值人民币1,542,217.18元。 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向我公

司送达的（2013）济历法委拍字第16号《相关当事人参加拍卖会通知》，主要内容为：定于2013年10月15

日9时30分由山东齐鲁中天拍卖有限公司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六楼拍卖厅举行拍卖会， 拍卖标的为山

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443.77万元的股权。 2013年10月15日下午，经与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技术室

沟通， 由于无人参加竞拍，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对我公司持有的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43.764905万元的股权进行的拍卖流拍。2013年12月17日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04）历城执字

第21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公司在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443.764905万股作价

154.23万元，归申请执行人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减去申请执行人代交的评估费50000元、拍

卖费用2100元，余款149.02万元抵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

2014年2月21日，公司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04）历城执字第21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

下：查封公司位于济南市洪楼西路29号房产一处（证号：历城002841），期限自2014年1月7日至2015年1

月6日。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2003年9月3日、10月10日、2005年8月17日、2006年12月6日、2013年5月7日、8

月7日、10月15日、10月18日、12月19日、2014年2月2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4、2004年3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历城区支行起诉我公司偿还所欠借款本金2500万元及相应利

息。 查封了公司济房权证历城字第002841号第2－5幢房产、 公司对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3060万股股

权、公司历城国用95字第1002002号及历城国用95字第1001024号两宗土地。2004年4月19日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2004）济民四初字第22号，判令我公司偿还所欠借款本金2500万元

及相应利息；原告以抵押物优先受偿；由我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和律师代理费。 报告期内，山东省泰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向公司送达了（2010）泰执字第29-1号、（2010）泰执字第29-2号《民事裁定书》（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用）和（2010）泰执字第29号裁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我公司在洪楼西路29号房产，包括

证号历城002841号项下的第2-5幢 （面积2019.05平方米） 及证号002840号项下第6幢房产 （面积

4818.41平方米）。 轮候查封我公司在平阴县栾湾乡平洛村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 平国用98字第

081306069号）和平阴县安城乡西寨村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平国用99字第005号）。 查封期间两年。

（2010）泰执字第29号裁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上述债务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厦门象屿资产管理运营

有限公司。 另外，公司在平阴县栾湾乡平洛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平国用98字第081306069号）和

平阴县安城乡西寨村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平国用99字第005号）正在修建的220国道占用了上述两宗

土地中的部分土地（约8700平方米），公司将向平阴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做进一步了解和沟通。 2011年7

月18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送达了（2011）泰中法技拍字第23号《召开拍卖会通知

书》， 定于2011年7月26日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便民诉讼中心由泰安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与山东元宏

拍卖有限公司举行联合拍卖会， 对我公司位于济南市平阴县栾湾乡东平洛村的平国用 （98） 字第

081306069号土地使用权、平阴县安城乡西土寨村的平国用（99）字第005号证下评估报告中所载宗地二

进行拍卖，由于无人参加竞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公司的土地拍卖流拍。 2011年8月25日，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送达了（2011）泰中法技拍字第30号《召开拍卖会通知书》，定于

2011年8月31日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便民诉讼中心由泰安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与山东元宏拍卖有限

公司举行联合拍卖会，对我公司位于济南市平阴县栾湾乡东平洛村的平国用（98）字第081306069号土

地使用权、平阴县安城乡西土寨村的平国用（99）字第005号证下评估报告中所载宗地二进行拍卖，由于

济南鲁雅制药有限公司的部分职工就拍卖我公司土地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故负责拍卖我公

司土地的拍卖师宣布中止拍卖我公司土地，何时拍卖，另行通知。 2012年6月27日，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泰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0）泰执字第29号恢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结果为：冻结我公司在济

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享有的51.96%的股权。冻结期间，不得擅自处分被冻结的股权；冻结期限两年（2012

年6月12日至2014年6月11日）。 2012年8月9日，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向我公司

送达的（2012）泰中法技拍字第19号《召开拍卖会通知书》，主要内容为：需对我公司位于济南市平阴县

栾湾乡东平洛村土地证号为平国用（98）字第081306069号土地使用权、平阴县安城乡西土寨村平国用

（99） 字第005号土地使用权证下评估报告中所载宗地二进行第二次拍卖， 兹定于2012年8月22日上午

10:30分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大厅由泰安市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与山东元宏拍卖有限公司组织召

开拍卖会。 在2012年8月22日上午，经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沟通，由于无人参加竞拍，山

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公司位于济南市平阴县栾湾乡东平洛村土地证号为平国用 （98） 字第

081306069号土地使用权、平阴县安城乡西土寨村平国用（99）字第005号土地使用权证下评估报告中所

载宗地二进行的第二次拍卖流拍。 2012年9月24日，我公司收到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向我

公司送达的（2012）泰中法技拍字第24号《召开拍卖会通知书》，主要内容为：需对我公司位于济南市平

阴县栾湾乡东平洛村土地证号为平国用（98）字第081306069号土地使用权证下的土地使用权；位于平

阴县安城乡西土寨村土地证号为平国用（99）字第005号土地使用权证下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 兹定于

2012年10月17日上午10时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大厅由泰安市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与山东元宏拍

卖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拍卖会。2012年，我公司于2012年10月9日向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拍

卖程序异议书》，就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12年10月17日拍卖我公司位于平阴县两宗土地一

事提出异议。公司于2012年12月20日收到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送达的（2010）泰执字第29

号恢1-1号异3号《执行裁定书》，《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为：驳回异议。 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向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执行裁定复议申请书》，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收到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向我公司送达的（2010）泰执字第29恢1-5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结果：继续查封被执行人山东金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济南市洪楼西路29�号土地证号为：历城国用（95）字第1001024� 号的土

地使用权，面积6809.7�平方米；查封期间不得办理转让、过户等手续；查封期限一年。 公司于2013年2月

19日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送达的（2013）鲁执复议字第13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复议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 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收到山东省泰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向公司送达的（2010）泰执字第29恢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结果：继续查封被执行人山东

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平阴县栾湾乡平洛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平国用98字第081306069号）

和平阴县安城乡西寨村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平国用99字第005号）；查封期限一年（自2013年3月23日

至2014年3月22日）。报告期内，公司所欠厦门象屿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未予履行。根据（2010）泰执字

第29号恢1裁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债务申请执行人由厦门象屿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

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奇骏"）。 2013年9月12日， 公司与深圳奇骏经友好协商签订了

《还款协议书》，相关内容如下：双方确认，截止到2013年9月30日，我公司共欠深圳奇骏款项本息合计为

人民币46,698,742.65元。我公司同意在本还款协议书生效之日起2日内以现金的方式向深圳奇骏偿还人

民币36,698,742.65元； 剩余欠款人民币10,000,000.00元待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后一次性偿还

乙方；深圳奇骏在收到我公司偿还的人民币36,698,742.65元之日起，同意我公司对剩余款项人民币10,

000,000.00元不再计息。本还款协议书生效且深圳奇骏收到我公司偿还的人民币36,698,742.65元后，深

圳奇骏同意持本还款协议书与我公司共同到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和解协议事项。由于该项还款

人民币36,698,742.65元需向我公司的股东借款，因此，只有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我公司向股东

借款人民币36,698,742.65元议案后，本协议正式生效。 2013年9月30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因无参会股东对《关于向公司股东借款的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未获通过。 所以我公司与深圳奇

骏签署的上述《还款协议书》不生效。

2013年12月12日， 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收到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来

的《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函》，同意公司将应支付给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计人民币47,404,

827.64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HUAXIA� TRADING� LTD。 2013年12月12日， 公司与HUAXIA�

TRADING� LTD签署《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3032），公司将应支付给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共计人民币47,404,827.64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HUAXIA� TRADING� LTD。

2013年12月14日，HUAXIA� TRADING� LTD收到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同意

不计收利息的函》， 同意自2013年12月13日起不计收HUAXIA� TRADING� LTD未支付款项人民币47,

404,827.64元的债务利息。

2013年12月26日， 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收到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来

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具体内容为：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对HUAXIA� TRADING� LTD人民

币47,404,827.64元的债权已全部转让给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承受。

2013年12月27日，HUAXIA� TRADING� LTD与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债务重组协

议》，HUAXIA� TRADING� LTD同意在债务重组协议生效之日起2日内以现金的方式向深圳市中南联合

实业有限公司足额偿还人民币27,000,000.00元； 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同意在HUAXIA�

TRADING� LTD支付人民币27,000,000.00元款项后，对HUAXIA� TRADING� LTD所欠深圳市中南联

合实业有限公司剩余债务人民币20,404,827.64元予以全部豁免， 并在2日内向HUAXIA� TRADING�

LTD出具 《关于豁免HUAXIA� TRADING� LTD债务的函》。 2013年12月30日，HUAXIA� TRADING�

LTD按照债务重组的约定向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支付2700万元。 2013年12月31日，HUAXIA�

TRADING� LTD收到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发来的 《关于豁免HUAXIA� TRADING� LTD债务

的函》， 同意对HUAXIA� TRADING� LTD所欠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剩余债务人民币20,404,

827.64元予以全部豁免。

2014年4月14日公司收到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泰执字第29恢1-6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查封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洪楼西路29号房产，包括证号历城002841

号项下第2-5幢及证号为历城002840号项下房产；查封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洪

楼西路29号，土地证号为历城国用（95）字第1001024号的土地使用权；查封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平阴县栾湾乡东平洛村土地证号为平国用（98）字第081306069号的土地使用权和平

阴县安城乡西土寨村土地证号为平国用（99）字第005号的土地使用权；在查封期间内，被执行人不得对

被查封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他行为；查封期限为两年，续查封期限为一年。

由于公司与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完结，公司不欠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任何款项，同时，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所欠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已处理完毕， 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不再欠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任何款项。

因此，公司已敦促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尽快到山东省泰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2004年3月18日、2004年5月14日、2010年5月13日、2010年6月5日、2011年7月

28日、2011年9月8日、2012年6月29日、2012年8月10日、2012年8月24日、2012年9月25日、10月19日、12

月22日、2013年1月31日、2月20日、3月23日和4月20日、9月14日、10月8日、12月14日、12月27日、12月28

日、12月31日、2014年4月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报告期内，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所欠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已处理

完毕，公司孙公司HUAXIA� TRADING� LTD不再欠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任何款项。

5、我公司于2012年7月9日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2）历城商初字第676号《应诉通知书》

及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 案件各方当事人为：原告为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被告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起因：原告在诉状中自称：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于

2002年1月由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兴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700万元共同设立。 公司设

立后股东山东兴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相应的出资额已投资到位。 被告以实物出资的房屋、土地也由山

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占有、使用，但至今未办理财产转移手续。为此，特诉请法院依法裁决，责令被告

限期为原告办理房产、土地过户手续，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为原告办理历城区洪

楼西路29号院内建筑面积1519.02平方米（济房权证历城字第002841-2号）过户手续；要求被告为原告

办理历城区洪楼西路29号院内，历城国用（95）字第1001024号证内，面积1262.37平方米土地过户手续；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收到了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对公司下达的（2012）历城商

初字第676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及裁定结果如下：因涉案房产、土地已于2010年3

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查封，依据规定，在执行阶段，案外人对人民法院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

产提起异议之诉的，应当由执行法院受理。 案外人违反上述管辖规定，向执行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起诉，

其他法院已经受理尚未作出裁判的，应当中止审理或者撤销案件，并告知案外人向作出查封、扣押、冻结

裁定的执行法院起诉，故本案应中止审理。 裁定如下：本案中止审理。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2012年7月11

日、2013年3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6、我公司于2012年7月12日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2）历城商初字第681号《应诉通知书》

及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 案件各方当事人为：原告为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被告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起因：原告在诉状中自称：自2002年1月31日起，被告分9次

向原告累计借款243.3653万元。 2004年2月19日至2005年12月14日被告分四次向原告还款计26.7421万

元，尚欠216.6232万元。 经多次催要，至今未果。 为此，特诉请法院依法裁决。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偿还借

款216.6232万元；要求被告支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按年贷款利率6%计算）损失；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收到了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对公司下达的（2012）历城商初字第681号《民事

判决书》。 判决结果：限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山东金泰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借款2086231.70元； 驳回原告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4130元，原告负担640元，被告负担234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预计

对公司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影响金额为1334432.10元。 2013年4月8日，公司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2013年7月29日，公司收到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下达的（2013）济商终字第261号《民事

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130元，由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该重大诉讼事项已于2012年7月13日、2013年3月29日、7月31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因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开展黄金珠宝首饰贸易实现利润增长，预计年

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发生较大幅度的增长。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云

2014年4月24日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金泰 股票代码

6003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继座 刘芃

电话

0531-88902341 0531-88902341

传真

0531-88902341 0531-88902341

电子信箱

jtjt-jn@263.net jtjt-jn@263.net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

(

末

)

2012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上年

(

末

)

增减

（

%

）

2011

年

(

末

)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1,762,136.48 25,361,359.51 37,766,005.00 340.68 34,231,306.34 47,347,271.2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059,348.86 -280,006,643.70 -246,742,623.37

不适用

-281,332,890.98 -250,853,910.92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280,810.67 -1,257,900.99 -1,257,900.99

不适用

-258,680.05 -258,680.05

营业收入

537,933,707.76 4,977,842.14 4,977,842.14 10,706.56 5,595,081.11 5,595,081.1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828,030.16 -16,766,857.09 -13,981,816.82

不适用

-19,861,000.33 -18,005,274.7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5,800,943.31 -19,796,636.69 -20,507,956.13

不适用

-17,170,042.31 -17,881,361.75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益率

（

%

）

不适用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18 -0.11 -0.09

不适用

-0.13 -0.12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18 -0.11 -0.09

不适用

-0.13 -0.12

2.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13,2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13,2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北京新恒基 投资管理 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8 25,743,813

无

北京盈泽科 技投资有 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0 13,034,700

无

济南金鲁实业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 5,333,334 5,333,334

无

北京新恒基 房地产集 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2,000,000

无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1.30 1,923,579

无

顾力权 境内自然人

1.28 1,900,000

无

马进 境内自然人

1.27 1,887,771

无

林宏辉 境内自然人

1.20 1,782,798

无

陈诗平 境内自然人

1.01 1,491,250

无

连丽娇 境内自然人

0.92 1,355,699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5,743,813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3,034,7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庆桃

1,923,579

人民币普通股

顾力权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马进

1,887,771

人民币普通股

林宏辉

1,782,798

人民币普通股

陈诗平

1,491,250

人民币普通股

连丽娇

1,355,699

人民币普通股

成和梅

1,274,34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

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前十名股东中其他

股东间未获知存在关联关系

。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793.37万元，较上年同期的497.78万元增加10,706.56％，营业利润

1016.51万元，上年同期-1946.7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682.80万元，上年同期-1,676.69万

元，发生变动的原因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开展黄金珠宝贸易所致。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 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及相关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详见2013年9月14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详见2014年4月26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公司于2013年8月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8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的《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和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和信专字（2013）第0012-4号《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的专项审核说明》。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经公司2013年8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

际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2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以0价款受让HUAXIA�

TRADING� LTD100%的股权， 公司本报告期将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和HUAXIA� TRADING� LTD纳

入合并范围。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说明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将强调事项段所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强调事项段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人关注，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亏损44,635.30万元，

2013年度合并利润表实现净利润2,633.74万元，主要系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黄金首饰贸易实现

的，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033.35万元；因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按

时发放和缴纳；因缺乏资金未能偿还到期债务，部分资产被依法查封。该等情形将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 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十已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重大事

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

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

公司因连续3年（2010年、2011年、2012年）亏损，公司股票自2013年5月14日起暂停上市。 股票暂停

上市期间，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恢复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采取了

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使公司成功实现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

均为正值、2013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正值、2013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壹仟万元， 增强

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

（一）2013年度已采取的具体措施及经营成果如下：

1、2013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积极开展黄金珠宝贸易业务，且经营良好。 公司

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53793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83万元，不仅使公司成功

实现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2013年度营业收入不

低于壹仟万元，而且增强了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公司积极推动关联方、债权人豁免公司债务，成功实现2013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正值。

通过一系列债权人债务豁免等措施， 公司实现2013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706万

元，较期初增加29707万元。

公司通过开展债务重组和债务豁免、成功转型黄金珠宝贸易业务后，债务负担大为减轻，盈利能力得

到极大提高。

（二）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将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与金银珠宝生产商、新加坡销售客户已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并均签订了长期合作的相关协议。 2014年一季度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已实现珠宝销售5207万

美元 ，2014年4月16日，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与新加坡销售客户签订了《黄金首饰买卖合同》，货物金

额总值为9321万美元。

2014年度，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将利用在香港便于拓展国际业务这一平台，在稳定原有客户的基

础上，积极开发新的供应及销售客户，逐步扩大黄金珠宝贸易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

2、2014年度，为进一步体现采购价格优势，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决定在济南市设立全资子公司，该

全资子公司拟采用进料加工的方式，从国外进口黄金，并与中国大陆的黄金珠宝加工企业签订《委托加工

协议》进行委托加工，加工后的黄金珠宝饰品全部出口。 该子公司的设立和运营将为公司扩大黄金珠宝

贸易规模、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提供了保障。

2014年度，公司将积极发展医药相关业务，积极拓宽现有药品销售业务的渠道，积极开拓市场，扩大

销售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我们认为，公司目前已具备持续经营能力，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

加强。

特此说明。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

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的专项说明

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该专项说明表示同意。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董事长：林云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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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1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公司应出席会议的

董事共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共 7人，董事齐万彤因外出未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13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3年度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2013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26,828,030.16元，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473,180,992.79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

润为-446,352,962.63元。 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201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董事会

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4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2013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14年4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符合恢复上市条件、同意申请恢复上市的议案》。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201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828,030.16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00,

943.31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537,933,707.76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公司2013年期末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7,059,348.86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值。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恢复上市的条件，同意公司在2013年年度

报告披露后五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较好地完成了2013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工作。 公司决定继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的审计机

构。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4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摘要已于2014年4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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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1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公司应出席会议的监事共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5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

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26,828,030.16元，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473,180,992.79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

润为-446,352,962.63元。 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201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13年年度报告》及

《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3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谨慎审核，并作出如下审核意见：

1、2013年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3年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的专项说明

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该专项说明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14年一季度报告》及

《一季度报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谨慎审核，并作出如下审核意见：

1、2014年一季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4年一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山 东 金 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 东 金 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